
财信人寿守护无忧团体志愿者意外伤害保险 

费率表 

一、 年保险费率 

(一) 志愿服务活动意外身故伤残保险金(必选) 

保险期间：1年              志愿服务活动意外身故伤残基本保险金额：1,000元人民币 

保险责任 保险费（年） 

志愿服务活动意外身故伤残保险金 0.17元 

(二) 非志愿服务活动意外身故伤残保险金(可选) 

保险期间：1年            非志愿服务活动意外身故伤残基本保险金额：1,000元人民币 

保险责任 保险费（年） 

非志愿服务活动意外身故伤残保险金 0.82元 

(三) 志愿服务活动猝死保险金(可选) 

保险期间：1年                      志愿服务活动猝死基本保险金额：1,000元人民币 

保险责任 保险费（年） 

志愿服务活动猝死保险金 0.09元 

(四) 非志愿服务活动猝死保险金(可选) 

保险期间：1年                    非志愿服务活动猝死基本保险金额：1,000元人民币 

保险责任 保险费（年） 

非志愿服务活动猝死保险金 0.83元 

(五) 志愿服务活动意外住院津贴医疗保险金（可选） 

保险期间：1年                     志愿服务活动意外住院津贴医疗日额：10元人民币 

保险责任 保险费（年） 

志愿服务活动意外住院津贴医疗保险金 0.44元 

(六) 非志愿服务活动意外住院津贴医疗保险金（可选） 

保险期间：1年                   非志愿服务活动意外住院津贴医疗日额：10元人民币 

保险责任 保险费（年） 



非志愿服务活动意外住院津贴医疗保险金 2.10元 

(七) 志愿服务活动意外住院医疗保险金（可选） 

保险费=基准费率×免赔额调整系数（住院）×给付比例调整系数×参加社保比例调整系数 

基准费率： 

保险期间：1年               志愿服务活动意外住院医疗基本保险金额：1,000元人民币 

保险责任 保险费（年） 

志愿服务活动意外住院医疗保险金 0.45元 

(八) 非志愿服务活动意外住院医疗保险金（可选） 

保险费=基准费率×免赔额调整系数（住院）×给付比例调整系数×参加社保比例调整系数 

基准费率: 

保险期间：1年             非志愿服务活动意外住院医疗基本保险金额：1,000元人民币 

保险责任 保险费（年） 

非志愿服务活动意外住院医疗保险金 2.16元 

(九) 志愿服务活动意外门诊医疗保险金（可选） 

保险费=基准费率×基本保险金额调整系数（门诊）×免赔额调整系数（门诊）×给付比例

调整系数×参加社保比例调整系数 

基准费率: 

保险期间：1年               志愿服务活动意外门诊医疗基本保险金额：1,000元人民币 

保险责任 保险费（年） 

志愿服务活动意外门诊医疗保险金 4.74元 

(十) 非志愿服务活动意外门诊医疗保险金（可选） 

保险费=基准费率×基本保险金额调整系数(门诊）×免赔额调整系数（门诊）×给付比例调

整系数×参加社保比例调整系数 

基准费率： 

保险期间：1年             非志愿服务活动意外门诊医疗基本保险金额：1,000元人民币 

保险责任 保险费（年） 

非志愿服务活动意外门诊医疗保险金 42.68元 

 



其中： 

1. 免赔额调整系数（住院） 

免赔额 0 50 100 200 

调整系数 1 0.98 0.95 0.89 

2. 免赔额调整系数（门诊） 

免赔额 0 50 100 200 300 500 

调整系数 1 0.95 0.88 0.71 0.58 0.44 

3. 给付比例调整系数 

给付比例 100% 90% 80% 70% 60% 50% 

调整系数 1 0.91 0.81 0.71 0.61 0.51 

4. 参加社保比例调整系数 

有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

医疗身份人数比例 X 
0%≤X＜20% 20%≤X＜50% 50%≤X＜80% 80%≤X≤100% 

调整系数 1 0.97 0.93 0.90 

5. 基本保险金额调整系数（门诊） 

基本保险金额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Y（≥10000） 

调整系数 1 1.41 1.66 1.72 1.79 1.89 1.98 2.07 2.16 2.25×Y/10000 

二、 极短期费率（按年保险费率的百分比计算） 

1.志愿服务活动意外身故伤残保险金(必选)、志愿服务活动猝死保险金（可选）、志愿

服务活动意外住院津贴医疗保险金（可选）、志愿服务活动意外住院医疗保险金（可选）、志

愿服务活动意外门诊医疗保险金（可选） 
 

保险期间（天） 1 2-7 7 天以上 

百分比（%） 50 80 100 

2.非志愿服务活动意外身故伤残保险金(可选)、非志愿服务活动猝死保险金（可选）、

非志愿服务活动意外住院津贴医疗保险金（可选）、非志愿服务活动意外住院医疗保险金（可

选）、非志愿服务活动意外门诊医疗保险金（可选） 

（1） 保险期间不足 1个月的 

保险期间（天） 1 7 

百分比（%） 10 16 

（2） 保险期间一个月及以上的 

保险期间（个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百分比（%） 20 30 40 50 60 70 75 80 85 90 95 100 

注：根据保险业务的保险期间，使用相应的调整因子。保险期间在 1天以上、不足 7天

的，按 7天计算；保险期间在 7天以上、不足 1 个月的，按 1个月计算；保险期间在 1个月

以上、不足 2个月的，按 2个月计算；保险期间在 2个月以上、不足 3个月的，按 3个月计

算，依此类推。 

 


